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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工作组（破产法） 

第六十七届会议 

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审议破产程序的适用法律专题。 

5. 其他事项。 

6. 通过报告。 

 

 二. 工作组的组成 

 

1. 工作组由下列国家组成：阿富汗（2028 年）、阿根廷（2028 年）、亚美尼亚

（2028 年）、澳大利亚（2028 年）、奥地利（2028 年）、白俄罗斯（2028年）、比利

时（2031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031 年）、巴西（2028 年）、保加利亚（2028

年）、布隆迪（2031 年）、加拿大（2031 年）、智利（2028 年）、中国（2031 年）、

哥伦比亚（2028 年）、刚果（2031 年）、科特迪瓦（2031 年）、捷克（2028年）、刚

果民主共和国（2028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2031 年）、萨尔瓦多（2031 年）、法

国（2031年）、德国（2031 年）、加纳（2031 年）、希腊（2028 年）、匈牙利（2031

年）、印度（2028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28 年）、伊拉克（2028 年）、以色列

（2028 年）、意大利（2028 年）、日本（2031 年）、肯尼亚（2028 年）、科威特

（2028 年）、马拉维（2028 年）、马来西亚（2031 年）、毛里塔尼亚（2031年）、毛

里求斯（2028年）、墨西哥（2031 年）、摩洛哥（2028 年）、荷兰王国（2031 年）、

尼日利亚（2028 年）、巴拿马（2028年）、秘鲁（2031 年）、菲律宾（2031年）、波

兰（2028 年）、大韩民国（2031 年）、俄罗斯联邦（2031 年）、沙特阿拉伯（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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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塞拉利昂（2031 年）、新加坡（2031 年）、索马里（2028 年）、南非（2031

年）、西班牙（2028 年）、斯里兰卡（2031 年）、瑞典（2031 年）、瑞士（2031

年）、泰国（2028 年）、土耳其（2028 年）、土库曼斯坦（2028 年）、乌干达（2028

年）、乌克兰（2031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31年）、美利坚合众国

（2028 年）、乌拉圭（2031 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028 年）、越南

（2031 年）、赞比亚（2031 年）。1 

2. 非工作组成员的会员国、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届会和工

作的非成员国以及国际政府间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参加审议工

作。此外，受邀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就各自组织

拥有专门知识或国际经验的事项发表意见，以推动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三. 议程项目说明 

 

  项目 1. 会议开幕 

 

3. 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将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星

期三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2随后将举行为期两天的破产法专题讨论会，根据委

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授权，讨论对 1997 年《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

的 2013 年《颁布和解释指南》可能进行的增订。3 

4. 本届会议将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开幕（关于会议时间表的更

多详情，见下文第四节）。按照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作出的决定，4工作组预期在

前五场半天会议期间（即星期一至星期三上午）进行实质性审议。工作组最后一场

会议（星期三下午）将通过报告（见下文项目 6）。秘书处正在设法作出安排，以

便对本届会议进行网上直播。直播的连接细节（如有）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 

 

  项目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5. 根据通常惯例，工作组似宜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项目 4. 审议破产程序的适用法律专题 

 

 (a) 委员会审议情况 

 

6. 在 2018 年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欧洲联盟提出了一项关于破产相

关适用法律的今后工作的建议。据强调，适用法律问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事

项。5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认为，关于该专题的筹备工作尚未成熟。6 

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据 2021 年 12 月 9 日 A/RES/76/109 号决议，委员会成员从 60 个国家增加到 70 个。截至 2025

年 9 月，东欧国家组仍有两个席位空缺。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9/17），第 375 段之后的表格。 

 3 同上，《第八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80/17），第 250、256 和 347(a)段。 

 4 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56/17 和 Corr.3），第 381 段。 

 5 同上，第 251 段。 

 6 同上，第 253 段。 

https://docs.un.org/A/79/17
https://docs.un.org/A/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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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201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欧洲联盟代表其成员国提出的关

于贸易法委员会今后在统一破产程序适用法律方面可能开展的工作的建议

（A/CN.9/995）。该项建议指出，贸易法委员会现有的示范法并未涉及这一专题，

各国法律中的不同做法正在破坏跨国界破产案件处理上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从

而对贸易和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委员会同意该专题的重要性，但强调它要求在国

际私法的各个主题方面以及在合同法、财产法、公司法、证券和银行等领域以及

委员会最近未开展工作的其他领域的法律选择方面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委员

会还坚持应认真界定其可能承担的工作的范围和性质，并请秘书处组织一次专题

讨论会，以期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供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7 

8. 委员会 202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在审议了破产程序适用法律专题讨论会（2020

年 12 月 11 日，维也纳）的报告（A/CN.9/1060）后，商定将该专题转交工作组。

委员会还商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形式将在稍后阶段决定。8  

9. 在分别于 2022 年至 2025 年举行的第五十五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

注意到工作组在审议该专题方面取得的进展。9委员会请工作组加快完成相关工

作。10 

 

 (b) 工作组审议情况 

 

10. 工作组第五十九届会议（2021年 12月 13日至 17日，维也纳）根据一份秘书处

说明（A/CN.9/WG.V/WP.176）和上文第 8 段所述专题讨论会的报告开始审议这一专

题（A/CN.9/1088，第 56-95 段）。工作组商定对该项目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并将

《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建议 30-34作为起点（A/CN.9/1088，第六章）。 

11. 工作组第六十届会议（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纽约）在一份秘书处说明

（A/CN.9/WG.V/WP.179）基础上继续审议了该专题，就一些问题达成了一致，并

推迟了对其他问题的审议（A/CN.9/1094，第六章）。工作组请秘书处以立法条文

草案的形式提交已达成一致的材料，并附上评注和其他材料，其形式应便于审议

和解决未决问题（A/CN.9/1094，第 99 段）。 

12. 工作组第六十一届会议（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6 日，维也纳）首先讨论了一

份秘书处说明（A/CN.9/WG.V/WP.183/Add.1）中所列的议题，随后讨论了一份秘

书处说明（A/CN.9/WG.V/WP.183）中所载的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草案。工作组除

其他外审议了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条文草案：宗旨和目标、适用范围、定义、国际

义务优先、公共政策例外、解释、撤销，以及管辖破产程序对诸多方面的效力的

法律，这些方面包括处理知识产权、抵销、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支付和结算系

统及受监管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仲裁事项，以及针对董事的诉讼理由

（A/CN.9/1126，第 38、41-44、50、53-55、57-66、73 和 79 段）。工作组推迟了其

__________________ 

 7 同上，第 204-206 段。 

 8 同上，《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第 215-217 段。 

 9 同上，《第七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7/17），第 190 段；《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8/17），第 162-165段；同上，《第七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79/17），第 252-254

段；及同上，《第八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80/17），第 180-185 段。 

 10 同上，《第八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80/17），第 185 段。 

https://docs.un.org/A/CN.9/995
https://docs.un.org/A/CN.9/1060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76
https://docs.un.org/A/CN.9/1088
https://docs.un.org/A/CN.9/1088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79
https://docs.un.org/A/CN.9/1094
https://docs.un.org/A/CN.9/1094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83/Add.1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83
https://docs.un.org/A/CN.9/1126
https://docs.un.org/A/76/17
https://docs.un.org/A/77/17
https://docs.un.org/A/78/17
https://docs.un.org/A/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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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的审议，包括管辖破产程序对处理数字资产、有担保债权人、与不动产有

关的合同及诉讼的效力的法律（A/CN.9/1126，第 39、48、49 和 81 段）。 

13. 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纽约）听取了对

A/CN.9/WG.V/WP.187 号文件所载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草案的修正建议

（A/CN.9/1133，第 27-36 和 42 段）。工作组欢迎该届会议上新出现的设想，并鼓

励有关代表团进一步协商，以弥合各代表团之间在管辖破产程序对物权的效力的

法律问题上的分歧（A/CN.9/1133，第 37-41 段）。工作组推迟了以下问题的进一步

审议：(a)所设想的支付和结算系统以及受监管金融市场方面破产法院地法规则例

外情况的范围；(b)将这一例外情况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清算系统和在这一例外情况

拟涵盖的系统和市场之外存在的终止净额结算安排是否可取（A/CN.9/1133，第

43-46 段）；(c)列入关于进行中仲裁程序的破产法院地法规则例外情况是否可取；

及(d)如列入该例外情况，其范围如何界定。据认为，有必要在讨论(c)和(d)时述及

管辖破产程序对正在进行的法庭程序和除中止仲裁程序外其他事项的效力的法律

（A/CN.9/1133，第 47-53 段）。 

14. 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维也纳）审议了

A/CN.9/WG.V/WP.190 号文件所载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草案，并商定了对该案文某

些部分的修订以及进一步审议该案文其他部分的必要性（A/CN.9/1163，第五

章）。工作组请秘书处起草一项在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以及受监管的金融市场之

外的终止净额结算方面的破产法院地法规则的例外规定。工作组还请秘书处起草

第三章的条文，述及破产法院地法的跨国界效力（A/CN.9/1163，第 72 和 77-80

段）。工作组商定，就管辖破产程序对物权的效力的法律举行闭会期间非正式协商

是可取的，并请秘书处组织这些协商（A/CN.9/1163，第 65-67 和 82 段）。工作组

商定优先审议案文草案第一至第三章，并审议项目期间可能出现的企业集团破产

和并行程序所产生的问题（A/CN.9/1163，第 81 段）。 

15. 工作组第六十四届会议审议了一份秘书处说明（A/CN.9/WG.V/WP.194），其

中载有一套经修订的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增列了关于破产法院地法跨国界效力

以及破产法院地法规则的其他可能例外情况的立法条文草案（A/CN.9/1169，第五

章）。工作组获悉了在其第六十三届和第六十四届会议之间就管辖破产程序对物权

的效力的法律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工作组商定了如何起草立法条文及随附

评注，内容涉及先前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原判法院可能遵从另一国的法

律、针对终止净额结算安排的破产法院地法规则例外情况、公共政策例外、管辖

破产程序对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的效力以及破产法院地法的跨国界效力的法律。

工作组推迟了若干未决问题待进一步审议，例如管辖破产程序对有担保债权人的

效力、撤销和抵销的法律，以及正在拟订的文书的形式和性质。工作组商定在下

届会议之前不举行闭会期间协商。 

16. 工作组第六十五届会议在关于这一专题的一套经修订的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

（A/CN.9/WG.V/WP.198）的基础上，审议了针对有担保债权人、撤销和抵销的破

产法院地法规则的可能例外情况的不同起草办法，并商定了如何修订针对支付、

清算和结算系统、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和其他多边交易设施以及终止净额结算安排

的破产法院地法规则的例外情况、其随附评注以及第三章中的一项立法条文草

案。工作组商定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以及每一章与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框

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工作组还商定从定义一节中删除与仲裁有关的术语，

https://docs.un.org/A/CN.9/1126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87
https://docs.un.org/A/CN.9/1133
https://docs.un.org/A/CN.9/1133
https://docs.un.org/A/CN.9/1133
https://docs.un.org/A/CN.9/1133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90
https://docs.un.org/A/CN.9/1163
https://docs.un.org/A/CN.9/1163
https://docs.un.org/A/CN.9/1163
https://docs.un.org/A/CN.9/1163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94
https://docs.un.org/A/CN.9/1169
https://docs.un.org/A/CN.9/WG.V/W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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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与仲裁有关的其他方面推迟到下届会议审议。工作组请秘书处在一套经修订

的立法条文中反映这些改动，供工作组进一步审议，同时指出案文草案的起草风

格和进一步修改可能取决于其最后形式（A/CN.9/1198，第五章）。 

17. 工作组第六十六届会议收到了关于这一专题的一套立法条文及随附评注

（A/CN.9/WG.V/WP.202），这些条文和评注已经修订以反映工作组第六十五届会

议的审议情况。工作组推迟了对几个先前审议过的问题作出政策选择，包括破产

程序中对物权或有担保债权人的处理，对抵销权、终止净额结算安排、仲裁协议

的处理，以及破产程序与其他程序（特别是诉讼和仲裁，包括未决的、进行中的

和启动后的）之间的交叉问题。在调解和《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 32条（“财产混

同”规则）方面还出现了其他问题，工作组也推迟了对这些问题的审议工作。工

作组请秘书处以独立示范法的形式编写一份修订案文，并决定在稍后阶段考虑是

否应将该示范法的任何部分转换为不同的或附加的文书（例如对《跨国界破产示

范法》的补编，类似于与《贸易法委员会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

法》（2018 年）11同时通过的第 X 条）。工作组还推迟审议如何处理其当前工作可

能导致的偏离《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2004年）12建议31至34的情况，

以及如何处理在其审议中出现的实质性破产事项（例如，或可在示范法或颁布指

南中纳入一项关于在破产程序启动后中止仲裁程序的实质性规范，该规范适用于

原判国和接收国）（A/CN.9/1203，第五章）。 

18. 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将收到根据工作组第六十六届会议审议情况编写的示

范法草案（A/CN.9/WG.V/WP.204）和颁布指南草案（A/CN.9/WG.V/WP.205）。 

 

  项目 5. 其他事项 

 

19. 工作组似宜审议其任务范围内的其他问题。 

 

  项目 6. 通过报告  

 

20. 工作组似宜在本届会议结束时通过一份报告，以提交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

议。该报告将包含工作组达成的主要结论。作为因联合国财政状况恶化而必须采

取的节约成本措施的一部分，本届会议报告的字数预计将比上届会议报告的字数

至少减少 10%。根据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作出的决定，13工作组星期三上午会议

的审议实质内容将在星期三下午通过报告时进行摘要归纳和宣读备案。该摘要连

同工作组通过的任何修改随后将纳入本届会议的报告。 

 

 四. 会议时间安排和文件 

 

21. 会议将于上午 9 时 30 分至中午 12 时 30 分和下午 2 时至 5 时在维也纳国际中

心举行，但本届会议第一天 2025年 12月 8日星期一除外，该天的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上，《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3/17），附件三。 

 1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5.V.10 。可查阅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 

legislativeguides/insolvency_law。 

 13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56/17 和 Corr.3），第 381 段。 

https://docs.un.org/A/CN.9/1198
https://docs.un.org/A/CN.9/WG.V/WP.202
https://docs.un.org/A/CN.9/1203
https://docs.un.org/A/CN.9/WG.V/WP.204
https://docs.un.org/A/CN.9/WG.V/WP.205
https://docs.un.org/A/73/17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legislativeguides/insolvency_law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legislativeguides/insolvency_law
https://docs.un.org/A/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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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组似宜按照本临时议程中的排列顺序审议这些议程项目。该建议旨在协

助各国和受邀组织安排其代表出席会议。实际时间安排将由工作组自行决定。 

23. 各国和有关组织似宜注意到下列背景文件： 

 (a) 《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包括第一和第二部分（2004 年）、第

三部分（2010 年）、第四部分（2013 年，后经 2019 年修正）和第五部分（2021

年）； 

 (b) 《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1997年）、《贸易法委员会关于承认

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2018 年）和《贸易法委员会企业集团破产示范

法》（2019 年），及其各颁布指南（以及所列第一部示范法的解释指南）； 

 (c) 工作组第五十九届至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17

日，维也纳；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纽约；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6 日，维也

纳；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纽约；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维也纳；2024

年 5月 13 日至 17日，纽约；2024年 12月 16 日至 20 日，维也纳；2025年 5月 12

日 至 16 日 ， 纽 约 ）（ 分 别 为 A/CN.9/1088、A/CN.9/1094、A/CN.9/1126、

A/CN.9/1133、A/CN.9/1163、A/CN.9/1169、A/CN.9/1198 和 A/CN.9/1203）； 

 (d) 秘 书处关 于破 产程序适 用法律 的说 明 （A/CN.9/WG.V/WP.176、

A/CN.9/WG.V/WP.179、A/CN.9/WG.V/WP.183 和 Add.1、A/CN.9/WG.V/WP.187、

A/CN.9/WG.V/WP.190、A/CN.9/WG.V/WP.194、A/CN.9/WG.V/WP.198 和 A/CN.9/ 

WG.V/WP.202）； 

 (e) 委员会第五十一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A/73/17，第 250、251和

253(d)段；A/74/17，第 200-206 段；A/75/17，第二部分，第 62-66 段；A/76/17，

第 215-217段；A/77/17，第 190段；A/78/17，第 162-165段；A/79/17，第 252-256

段；A/80/17，第 180-185 段）； 

 (f) 破产程序适用法律专题讨论会（2020 年 12 月 11 日，维也纳）的报告

（A/CN.9/1060）；及 

 (g) 欧洲联盟代表其成员国提出的关于贸易法委员会今后可能就破产程序适

用法律开展的工作的建议（A/CN.9/995）。 

24. 贸易法委员会的文件和出版物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后即公布在贸易法

委员会网站（https://uncitral.un.org）上。这些出版物可在贸易法委员会网站的“法

规和现状”栏查阅。报告、建议和说明可在贸易法委员会网站“工作文件”栏的

委员会网页或工作组网页上查阅，有些可同时在这两个网页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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